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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衛福部於民國 102 年於「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納入代理孕母

相關規定，支持代理孕母在台合法政策。這項政策預計於民國 103 年送至行政院

討論（蕭維傑，2013）。這項政策對於不孕夫妻而言，顯然露出一道曙光！無需

遠渡重洋，尋找現行合法代理孕母的國家孕育下一代。然而，這項代理孕母政策，

也引起相關問題，例如女性身體自主權、代孕夫妻個資保障以及委託、以及委託

的代孕次數等。而代理孕母法案藉由民民意調查，顯示多數民眾（85.6%）贊成

代理孕母制度，但也有多數受訪者（68.1%）反對代理孕母技術。面對這項重大

法案，身為高中職女學生對於代理孕母的看法如何，成為我們此次專題研究的主

要重心。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次專題共有兩大研究目的顯示如下： 

 

(一)調查高中職女學生對於台灣衛服部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接受度。 

 

(二)探詢高中職女學生對於台灣代理孕母制度相關草案回應度。 

 

三、研究方法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將問卷題目分

成兩大類型如下：（1）女學生對於台灣衛服部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接受度(問

卷題 1 至題 5)以及（2）女學生對於台灣代理孕母制度相關草案回應度(問卷題 6

至題 10)。 

 完成問卷設計後，我們邀請鄰近女校應用外語科學生接受我們的問卷訪查，

包括：光華高中（之前為光華女中）以及我們學校（長榮女中），共計 119 位女

性受訪者。既然是探索女學生對於代理孕母的看法，我們邀請各年級應用外語科

女學生，隨意採樣受訪者進行訪查。我們將訪查結果，運用 Excel  2010 版本，

進行基礎性的描述統計分析以及圖表製作，以簡要呈現我們的專題調查結果。 

 

四、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限制就是問卷受訪者性別以及就讀科別。既然此次專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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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高中職女學生對於代理孕母政策看法，我們希望能找尋純女校學生進行問卷

訪查。其中，我們的鄰近學校光華女中雖然已轉型成光華高中，但該校二年級以

及三年級女學生過往也是在純女校風氣下進行兩年多的課業修習。因此，我們也

邀請光華高中二年級三年級應用外語科女學生一起參與進行我們的問卷訪查。不

過此次問卷受訪主要對象還是來自於我們學校應用外語科女學生。換句話說，本

次專題問卷調查比較偏向個案分析研究。 

此外，我們此次問卷受訪對象集中在應用外語科女高中職學生的主要原因，

在於外語科女學生藉由外語學習間接接觸東西方文化陶冶，理應在思想開放度上

可接受合理且新穎的概念。當然，應用外語科女學生的看法不盡然能代表全台所

有年輕女性對於代理孕母政策的意見。 

 

五、研究流程 

底下簡圖概述我們此次專題研究的流程： 

 

 

 

 

 

 

 

貳●正文 

                         

一、台灣民眾對於代理孕母制度回應態度 

 

誠如「研究動機」一項所述，倘若科技能解決男女性生兒育女之憾，自然是

福音。但是，當相關政策制訂後，影響的正反層面是可理解的。底下，我們根據

相關文獻研究，整理民眾對於代理孕母制度優缺點看法（李淑玲，2006；黃媺綾，

2006；張瓏巧，2005；鄧芷琳等，2012）： 
 
（一）正面意見  

1.解決女性生理的限制與遺憾  

2.女性自主的展現-選擇擁有小孩的方式、選擇買賣我的生殖服務，有何不可。  

3.拆解三合一母職概念，鬆動既有的父權結構。 

4.為不孕夫妻解決傳宗接代的壓力，成全家庭的美滿。 
5.喜歡懷孕的感覺，替別人生孩子，自己感到快樂，委託者也開心，雙方都達成

協議，為甚麼不行。 
 
（二）反面意見：  
1. 婦女人權考量：好像只是以新科技來包裝父權思想，大部分還是一個傳宗接 

代的觀念，否則也可以不生或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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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宮工具化疑慮：完全漠視女體健康的醫療化行為，這過程男性只需取精， 
妻子及孕母卻必須遭受多次的藥物與侵入性的醫療行為，這高劑量的賀

爾蒙等，對身體的傷害性是很大的。  
3.雖有人說生育有酬可提升女性價值，但這絕對是資本主義的 遊戲規則與思考 

邏輯，受壓迫的也絕對是貧窮的女性。 
4.侵害親子倫理、違反人的尊嚴：人不是滿足他人渴望的工具，這是倫理的基本 

真理。人類這種親密、信任的母子或母女關係，經由第三者來加以代理，需

要極慎重的考慮，因為這相反科學對母子或母女關係的認知。 
5.代理孕母是一種割裂母職的行為。不孕夫妻擁有了子女、代理孕母幫助不孕 

者，也得到報酬，可是嬰兒出生後卻被迫與生母分離，卻無法為自己爭取權 
益，完全忽視了小孩的想法，證明誰的力量較大，便可決定弱者的命運該何 
去何從。 

 

二、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受訪者背景資料分析 

1. 性別 

 

圖 1 受訪者年級比例分布 

  本次問卷受訪對象，以二年級女學生

居 多 ， 人 數 比 例 接 近 五 成 三

（52.94%）。相較之下，中低年級女學

生人數比例佔相對少數，但也有各年級

近兩成四（23.53%）受訪比例。 

 

(二)高中職女學生對於台灣衛服部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接受度 

 

1. 高中職女學生對台灣衛服部於民國 102 年底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草案看法 

圖 2 女學生對代理孕母草案看法(題 1) 

   由圖 2 可看出，除了高一女

學生，中高年級女學生生對於

代理孕母制度表支持態度（高

一：35.71%；高二：65.07；高

三：71.43%），且越高年級越

能夠接受代理孕母政策。至於

反對者（尤其是高一女學生）

意見為何，底下呈現相關圖示

結果。 

 

2. 高中職女學生無法接受台灣衛服部有條件代理孕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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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女學生反對代理孕母草案原因(題 2) 

圖 3 結果來自於

上圖 2 對代理孕母政

策持反對意見的女學

生相關看法（高一：

64.29%；高二：34.93；

高三：28.57%）。很明

顯地，高一女學生反對

的主要緣由，在於考量

委託者的身心健康狀

況（27.78%）以及小

孩未來對於代理孕母 

的稱呼（22.22%）。而代理孕母的身心照顧也是低年級女學生考量原因之一

（16.67%）。至於二年級女學生除了考量委託者的身心健康狀況外（22.73%），

也批評代理孕母的制度有如人口販賣的交易（22.73%）。至於三年級女學生的首

要考量為小孩未來對代理孕母的稱呼（28.57%）以及代理孕母的身心照顧

（21.43%）。整體而言，代理孕母的身心健康、道德議題（小孩對代理孕母的稱

呼）、以及代理孕母好似人口販賣交易等，成為此次反對代理孕母制度女學生首

要考量。 

 

3. 反對代理孕母制度女學生對摯友不孕但渴求代理孕母制度產子接受度 

圖 4 女學生對不孕的摯友透過代理孕母制度

接受度(題 3) 

  圖 4 主要是探詢上圖 2 反對

代理孕母的女學生反對強烈度

（高一：64.29%；高二：34.93；

高三：28.57%）。根據圖 3 所

示，這些問卷受訪群，的確超

過半數不太贊成不孕的摯友透

過代理孕母制度產子，僅至多

三成（尤其是高三學生）贊成。

顯現此次持反對意見女學生態

度強烈程度。 

 

4. 高中職女學生可以接受代理孕母的主要原因 

 

 圖 5 結果來自於上圖 1 可接受代理孕母制度女學生進一步看法（高一：

35.71%；高二：65.07%；高三：71.43%）。很明顯地，強勢多數的各年級女學生

首選「為不孕夫妻營造一個健全的家庭」而中低年級少數女學生表示可免去試管

療程所造成的身心煎熬（高一：10.00%；高二：2.44%）。很顯然地，願意為完

整家庭生活付出，是多數受訪女學生支持該項政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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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女學生可以接受代理孕母制度原因(題 4)   

 

5. 可接受代理孕母制度女學生對於親友被選為代理孕母人選的意見 

圖 6 女學生對親友選為代理孕母人選看法 

(題 5) 

圖 6 主要也是探詢上圖 2 女學

生贊成代理孕母制度德強烈

度。我們發現，若支持該立場

的女學生對於他們親友被選為

代理孕母人選，有高達八至九

成尊重其意見（高一：

80.00%；高二：80.49%；高三：

92.86%）。顯現此次該受訪群

對這項議題的中等支持態度 

度。也就是說，此次支持該項政策的女學生，其實態度上算是中等接受度。 

 

6. 得知身邊朋友或同學為代理孕母產下的小孩反映 

圖 7 女學生對同學為代理孕母小孩反應(題 6) 

  圖 7 也是再次測試上圖 2 支

持代理孕母女學生的支持強烈

度（高一：90.00%；高二：

88.68%；高三：85.71%）。我

們發現，即便面對代理孕母產

下的小孩，也會與他正常來

往，甚少人會感覺相處起來還

是會感到不自在。 

 

(三) 支持代理孕母的女高中職學生對於底下衛服部代理孕母草案中相關政策支 

持程度 

 

1. 對代理孕母稱呼媽媽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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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女學生對代理孕母稱呼媽媽接受度(題 7) 

  由圖 8 可以觀察到，低年級

對於稱呼代理孕母為媽媽，感

到非常勉強，呼應上圖 3 她們

無法接受代理孕母制度主因。

相較之下，中高年級學生接受

程度較高，且有近三成六屬於

強烈接受程度。 

 

2. 代理孕母代孕次數不得超過三次接受度 

 
圖 9  女學生對代孕次數態度(題 8) 

由此圖來看，低年級認為規定是必要

的，即便同意代理孕母制度，仍認為次

數應受限制，反之來看，高年級則認為

不必規定次數，如果代理孕母願意持

續，也沒什麼好反對的。 

 

3. 代理孕母資格規定 

圖 10 女學生對代理孕母資格規定(題 9) 

由此圖可看出，中高年級女學

生考較著重代理孕母曾經有生

育的經驗以及國籍限制。反而

一年級女學生對於代理孕母的

身分和資格，是考慮比較多的

對於代理孕母不能提供卵子態

度，各年級女學生多持反對態

度。 

 

4. 委託代理孕母的夫妻年紀或是代理孕母本身的年紀規定 

圖 11 女學生對委託代理孕母夫妻年紀(題 10) 

對於代理孕母或是委託代

孕的夫妻年級，一年級女學生

態度倒是開放，不認為要強烈

限制。但是中高年級女學生思

慮較多，對於精卵品質須嚴格

把關，以免造成嬰兒缺陷或畸

形等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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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我們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再次統整如下： 

 

1. 此次受訪的中高年級女學生對於代理孕母政策表示中等程度支持（圖 2 及圖 

6）。支持的多數原因為替不孕夫妻創造一個完整且美好的家庭生活（圖 5）。

然而，此次較多數低年級女學生持反對意見（圖 2）。綜合各年級女學生反

對此項政策的主要原因，包含：代理孕母的身心健康、道德議題（小孩對代

理孕母的稱呼）、以及代理孕母好似人口販賣交易等（圖 3）。她們的反對強

烈度，即便對不孕摯友尋找代理孕母制度解套也不表贊成（圖 4）。 

2. 對於代理孕母制度相關草案中，中高年級可接受議題包含對代理孕母稱呼媽 

媽（圖 8），反對代孕次數限定為 3 次（圖 9）。對於代理孕母或是委託代孕

夫妻的年紀，一年級女學生態度較為開放（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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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次專題研究問卷設計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長榮女中的學生，為了要製作本學期專題研究報告「高中職學生對於台

灣代理孕母制度的看法」研究，我們很需要您填答這份問卷。這份問卷內容將

作為本人學校作業統計之用，並不對外公佈，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長榮女中應外二忠學生

李亞姿、陳中黎、陳靜儀敬上

民國 103 年 04 月 30 日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 科別：   □應用外語科 □美容科  □資訊處理科 

□普通高中  □商業經營科 □多媒體設計科 

□幼兒保育科 □餐飲管理科 □觀光科 

□製圖科  □美工科  □時尚設計科 

□其它科別（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問卷題目 
1. 民國 102 年底，台灣衛服部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但委託者必須為不孕夫妻。 

您對這項新聞的看法為何？ 

□當然接受 □有條件接受（例如代孕者不可重金要求） 

（選上列兩項之一者，請跳至第 4 題繼續填寫） 

□不太能接受 □絕對不能接受（選左列兩項之一者，請繼續從第 2 題填寫） 

2.（限第 1 題選「不太能接受」或「絕對不能接受」者填答）請問您無法接受代 

理孕母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台灣衛服部目前提出的僅是草案，制度內容還必須再確認。 

□如果無法確認代理孕母身心健康狀況，生出來的缺陷兒將造成彼此負擔。 

□代理孕母制度好似以新科技來維護傳統傳宗接代觀念，包裝父權思想。 

□漠視女體健康，男性只需取精，女性要承受多次藥物與侵入性醫療行為 

□代理孕母制度只考慮不孕夫妻，並未重視代理孕母身心照顧等權益 

□感覺代理孕母制度好像是一場人口販賣的交易 

□就道德角度來說，小孩也可以叫代理孕母媽媽或阿嬤，剝奪不孕夫妻的愛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限第 1 題選「不太能接受」或「絕對不能接受」者填答）如果有一天，您 

的摯友因個人身心狀況不適合或無法懷孕。試過多次試管嬰兒懷孕計畫也都 

失敗。然而摯友的另一半有傳宗接代的壓力。若摯友跟您提想試代理孕母計 

畫，您個人的看法為何？（單選） 

□當然贊成，可以解決摯友生理的缺陷以及對方傳宗接代的壓力。 

□有條件贊成，建議摯友先了解代理孕母的身心狀況以及她開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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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贊成，因為生下來的孩子多少有代理孕母的基因 

□非常反對，摯友可透過領養孩子或來解決心中之憾。 

□其它看法（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請問您可以接受代 

理孕母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可以為不孕夫妻一圓得子夢，營造更健全的家庭生活 

 □可免去試管療程所造成的身心煎熬 

 □台灣目前男女多高齡結婚。代理孕母提供高齡夫妻另一得子管道 

 □這是女性展現身體獨立自我決定權的方式之一 

 □拆解傳統三合一母職（賦與生命、懷孕、養育）概念，鬆動既有父權結構 

 □其它看法（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請問若得知您親友當 

中有人因內外在條件佳而被視為代理孕母好人選，您個人意見為何？（單選） 

□主動且積極遊說她接受這項請求  

□尊重她個人意願選擇，且不主動給建議  

□站在法律與道德的觀點，建議她拒絕此請求 

□其它意見（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在目前台灣衛服部有 

關代理孕母的草案中，代理孕母產下的孩子理應叫委託夫妻爸媽，但尚未明 

訂如何對代理孕母稱呼。如果有一天小孩叫代理孕母媽媽，您接受程度如何？ 

□當然可以接受   □勉強接受   □當然不能接受 

7.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根據台灣衛服部提出 

的代理孕母草案，委託的代孕次數不得超過三次。您個人意見為何？（單選） 

 □可以接受    □不接受。限定代孕次數是不合理的 

8.（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如果有一天得知您身邊 

有同學或朋友是代理孕母產下的小孩，您的態度為何？（單選） 

□還是視他為一般正常來往的同學或朋友，心理也不會感到奇怪。 

□雖然視他為一般正常來往的同學或朋友，但心理會開始感到不自在。 

□減少與這位朋友的互動頻率  □遠離這位朋友 

9.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衛福部人工生殖法條 

文修正草案內容包含代理孕母限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曾生育過、不能提供卵 

子等。請問您對於這項草案內容規定同意程度為何（請依照底下項目勾選）？ 

草案內容項目 同意程度 

代理孕母限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代理孕母曾生育過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代理孕母不能提供卵子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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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限第 1 題選「當然接受」或「有條件接受」者填答）衛福部人工生殖法條 

文修正草案內容當中有關委託夫妻的年紀規定夫不能超過五十五歲、妻不能 

超過五十歲。而代理孕母年紀必須在廿歲以上、四十歲以下。您的看法為何？ 

□同意。考量委託者和代理孕母的精卵品質，的確有需要立法規定。 

□有條件同意。但對於特殊狀況者（如夫妻中晚年喪子），應列專案允許。 

□不同意。就算是中老年的不孕夫妻也會有想要自己的子女。 

 

【問卷填答完畢！感謝您的協助與幫忙！】 

 


